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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2_98_E7_B2_BE_E8_c36_170279.htm ２、区分的法律意义

： （１）可以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有

的只能以特定物为客体，而有的只能以种类物为客体。例如

（２）标的物灭失后引起的法律效果不同。当特定物作为债

履行的标的物时，该物于交付对方当事人前灭失的，债务人

可免除交付义务，债权人只能要求对方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而若以种类物作为债履行的标的物时，债务人不能以交付

前物已灭失作为免除交付的抗辩理由，仍需以同样品质、数

量的种类物交付。 （３）所有权移转时间不同。特定物的转

让，既可以物之交付为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也可依约定或法

定，以交付以外的方式确定所有权移转的时间。而种类物的

转止，因交付前尚未特定化，故只能以物之交付为所有权移

转的时间。（四）可分物与不可分物 １、概念。来源

：www.examda.com依据是否可以分割为标准，物可以分为可

分物与不可分物：可分物是指可以分割并且不因分割而损害

其价值或性能的物；不可分物是分割后会改变性能或价值的

物。 ２、区分的法律意义：（１）共有物的分割方法不同。

共有人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可分物，可以进行实物分割；

对于不可分物，只能作价值上的分割，而不能作实物分割，

实行可归于一人，由其对他人所得作补偿，或者将实物出卖

，分割所得价金。 （２）确认多数人之债的性质。对于多数

人之债，须确认究属连带之债还是按份之债。当标的物为数

人共有，标的物上产生的利益或负担自然也由共有人分享或



分担。在标的物属可分物时，产生的利益或负担除法律有相

反规定外，可作为按份债权或按份债务；在标的物属不可分

物时，因产生的利益或负担属不可分债权或不可分债务，故

在共有人之间发生连带债权或连带债务的关系。 （五）消耗

物与不可消耗物 １、概念。依据是否经过一次性使用而归于

消灭将物划分为消耗物与不可消耗物：消耗物是仅一次性使

用就归于灭失或品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物；不可消耗物是指

可反复使用不因一次使用而归于消灭的物，不可消耗物通过

使用逐渐磨损其效用的物。 ２、区分的法律意义：消耗物与

不可消耗物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就消耗物所成立的合

同性质只能是消费借贷，借贷物交付时所有权移转，借贷人

只要返还种类物即可；反之，所借之物为不可消耗物时，合

同的性质就是借用合同或租赁合同，租借交付时仅移转使用

权，租借人须返还原物。 （六）主物与从物 1、 概念来源

：www.examda.com 依据两个物在配合使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物可以分为主物与从物：同属于一人所有的两个物在配

合使用的过程中一个物起主要作用，另一个物起辅助作用，

起主要作用的物为主物；起辅助作用的物为从物。2、 构成

从物的要件（1）从物必须是一个独立的物 若一个物是另一

个物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物则不能构成从物。例如锁与

钥匙就不是主物与从物的关系，因为钥匙是锁的组成部分而

不是一个独立的物。 （2）主物与从物必须同属一人所有只

有属于同一个所有人的两个独立存在的、要相互结合才能发

挥效用的物，才构成主物与从物的关系，如果是不同所有人

的物，不产生主物与从物的关系。 （3）只有与主物相配合

使用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但是与主物配合使用的过程中只



起辅助作用。3、区分的意义区分主物与从物的法律意义在于

，如果法律或者合同没有相反约定时，从物的所有权随主物

的所有权一并转移；对主物发生效力的事项也对从物发生效

力，例如抵押权的效力当然及于从物。 （七）原物与孳息来

源：www.examda.com １、概念。两个物依据产生与被产生的

关系，可以分为原物与孳息：原物是指依自然属性或法律的

规定，产生其他物的物；孳息物是原物产生之物。依自然属

性产生的孳息称天然孳息，依法律规定产生的孳息称法定孳

息。 法定孳息主要是租金和利息。２、区分的法律意义： 确

定孳息物的所有权归属。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有约定

外，孳息物归原物的所有权人所有，原物的所有权转让时，

孳息物的收取权一并移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